
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秦环罚决 〔2026)6oo1号

当事人名称:王晓华
身 份 证 号码 :1

地址:河北省迁安市彭店子乡霍庄村茌1号
2025年 12月 21日 ,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你 (单位)进行了现
场检查。

一、违法事实和证据
经现场检查,发现你 (单位)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:经过执法人员调查,

鲁RN7154车主王晓华利用其吸污车通开下水管路后,该车主指使李刚将疏通管
道废水倾倒至下檗乡董各庄村北恻耐水昝路。该吸污车水罐载重约6吨 ,通下水
管路吸入废水约 3吨 ,正在倾倒时下寨乡值班人员发现并制止,此 时大约倾倒废
水 1吨左右,涉嫌向水体排放水污染物。
有关事实有现场检查 (勘验)笔录、调查询问笔录、现场照片、监坝刂报告

等证据材料。

你 (单位)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三十七条
第一款:“禁止向水体排放、倾倒工业废渣、城镇垃圾和其他废弃物。

”
的规定。

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于⒛26年 1月 14日 告知你 (单位)违法事实、处
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,并告知你 (单位)有权进行陈述申辩。以上事实有
《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 (听证)告知书》(秦环罚告 (⒛26)6oo1
号)和 《送达回证》等证据材料。你 (单位)未提交陈述申辩材料。⒛26年 l
月 30日 ,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经集体讨论,小组成员一致认为此案件违法事实
清楚,证据材料齐仝,执行程序无误,处理依据准确,自 由裁量适当,决定继续
履行行政处罚程序。

二、作出决定的依据、种类及其履行方式、期限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,结合《河
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(冀环规范 (⒛24)1号 )第五条第一款“生
态环境部门裁定处罚金额时,首先确定裁量方式中各项要素的百分值,再进行累

加,然后乘以违法行为最高法定罚款上限,最后得出具体的罚款金额 (罚款金额

=百分值之和×最蒿法走罚款上限)” 之规定,结合河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
规则 (水类序号 107),该公司违法行为的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情况如下。

(一
)、 对环境影响程度。污染物类别,向水体排放、倾倒非危险废物的,

判定标准百分值为
“
1%△ O0/0” ,根据秦皇岛市卢龙县环境监控中心出具的监测报

告,排放废水浓度高 ,此要素裁量为 10%。

裁量为 3%。

废水去向 ,向江河中排放的,判 定标准百分值为 “1%-5%”,此要素



(扛 )、 违法频次,一年内违法次数,首次实施违法行为的。判定标准百分

此要素裁量为 sWO。

整改情况。是否完成整改,置晓华已及时完成整改,判定标准程度

改并停止违法行为的
”
,判定标准百分值为

“
0%”,此要素裁量为 ClVO。

值为
“
5%” ,

(旦 )、

为
“全面

(

准程度

(

坏。判

此要素

)、 配合调查取证情况。王晓华积极配合执法人员的执法活动。判定标
“配合检查的

”,判定标准百分值为 “0%”,此要素裁量为粥。

)、 对社会影响或生态破坏程度。该违法行为未造成社会影响与生态破

标准程度为
“造成社会影响与生态破坏的

”,判定标准百分值为 “0%勹

量为 OWo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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